附件1：
烟台市2009年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实施方案

一、目的

通过实行初中学生学业考试，对初中学生的学习和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进行全面鉴定，体现考试评价的导向作用；为高中段学校录取新生提供重要参考信息，有利于高中段学校选拔合格新生；为学生本人提供学习和发展的相关情况，做为未来学习和人生发展选择的参考。

二、考试科目和考试时间

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实行全面考核、分类计绩。我市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分年级进行，一般安排在初中阶段相应学科结束后进行。考试采取开卷与闭卷相结合，笔试与口试相结合，书面考查与动手操作考查相结合等灵活多样的考查方式进行。考试科目主要分四类：

第一类，共七科，分别为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体育。其中，政治(100分)、语文(150分)、数学(150分)、英语(150分，其中含听力30分)、物理(100分)、化学(100分)、体育（40分），安排在初四年级进行。该类考试的命题工作由市教科院负责。体育考试由各县市区负责组织。

考试时间安排在6月13至14日。具体为：

6月13
日  上午  语文  7∶30—9∶30
       　　 　　物理  10∶00—11∶30  

下午 化学  3∶00—4∶30

6月14日　上午  数学　7∶30—9∶30

　　　　　 　　 政治　10∶00—11∶30

　　　　　下午　英语　3∶00—5∶00

其中，政治科目实行开卷考试；体育科目的考试，由各县市区根据烟教〔2003〕96号文件要求组织。考试内容根据教育部颁布的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要求自行确定。考试应在4月10日至5月31日期间完成。农村初中的体育考试应在镇驻地进行。要充分保障学生安全，确保体育考试过程中不发生安全事故。 

第二类，共四科，分别为历史、地理、生物和信息技术，安排在初三年级进行（从07年初一入学新生开始，地理考试放在初二年级课程结束后进行，06年初中入学的学生仍在初三年级进行）。四科满分均为100分，其中历史、地理、生物三科考试成绩各按50%比例折算纳入高中阶段录取总成绩，信息技术科目考试成绩按30%比例折算纳入高中阶段录取总成绩。信息技术科目实行无纸化考试。以上四科考试命题由市教科院负责，考务管理及试卷批阅由县市区负责。该四科考试时间安排在6月25日至26日。

第三类是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实验操作考试。三科考试满分均为20分，考试成绩计入高中阶段招生录取总成绩。物理、化学实验操作考试安排在初四年级进行，生物实验考试安排在初三年级进行。考试时间均为每年四月。该三科实验操作的考试命题工作由市教学仪器站负责，各县市区不得随意更改实验考试内容。
第四类，音乐、美术考核。考核一般安排在初四下学期有计划地分散进行，由县市区组织考核，成绩分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两类。考核合格按每科一定分数计入高中录取总成绩，每科计分最高不得超过10分，具体考核办法和计入办法由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确定。 

报考师范学校考生的体格检查和面试工作，由有关师范学校和县市区共同负责。

三、考试命题

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命题要依据课程标准，充分体现国家课程改革的理念和要求。命题注重实现由以考查知识为主向以考查能力为主的转变，重视考查学生运用所学基础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在继续加强“双基”考查的同时，重视过程、方法和情感、态度、价值观目标的考查。考试内容应加强与社会实际和符合学生生活经验的联系，减少学生死记硬背的内容。试卷结构简约，表述规范，问题明确，语言科学，图表正确，试题数量适度，区分度合理，要留给学生足够的思考空间，适当减少客观题的比例。杜绝偏、难、怪的题目。要建立和完善命题工作机制，落实命题人员资格认定和动态管理制度、试题征集制度、命题与审题分离制度、阅卷质量过程监测制度、试题评价反馈制度等，确保试题质量。
四、试卷评阅

普通高中、职业中专试卷由各县市区组织评阅。各县市区要在7月25日前，将初中学生学业考试成绩按要求上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。

各县市区必须强化保密意识，克服麻痹思想，认真做好初中学生学业考试期间试题的安全保密工作，确保考试、阅卷及登分期间试卷的安全，保证考试顺利进行。

